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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1-039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于 2021 年 9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在郑州市

商务外环路 22 号郑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本行 202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七届董事会 12 名董事，其中，3 名非执行董事及 3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取

得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后方能履职，为满足有关独立董事占比的规定及保证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未获连任的 3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将继续履职至新任独立非执行

董事任职资格取得监管部门核准并开始履职之日。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

际出席 9 人，其中，非执行董事王世豪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谢太峰先生、吴革

先生、陈美宝女士、李燕燕女士以电话或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本行部分监事

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

效。会议由董事长王天宇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20 年，本行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167,567 千元。根据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定的本行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 3,010,254 千元，扣除 2020 年 10 月 19 日已派发的境外优先股股息折合人

民币 493,442 千元，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当年利润为人民币 2,516,812 千元。

本行母公司 2020 年末资本公积余额人民币 8,203,961 千元，其中股本溢价人民币

8,139,346 千元。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如下： 

（一）以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301,02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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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取一般风险准备金人民币 458,000 千元。 

（三）本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拟以资本公积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股份转增 1 股股份。以本行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普通

股总股本 7,514,125,090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转增 751,412,509 股股份，实施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后，本行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7,514,125,090 元增加至人民币

8,265,537,599 元。 

（四）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本行 2020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面对新冠疫情

的冲击，本行积极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通过降低利率、减少

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持续让利实体经济，同时顺应监管引导，为增

强风险抵御能力，加大了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力度，对净利润的增长带来了压力。

二是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要求日益趋严，而外部资本补充又较为困难，内源性

的资本补充就成为了中小银行保证资本充足、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水平的重

要途径。本行已制定并正在扎实推进新的五年规划，致力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

级，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作本行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有利于提升本行资本充

足水平及风险抵御能力，以支持本行的战略转型及各项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三是本行已向普通股股东派发 2018 年度、2019 年度现

金红利分别为人民币 888,290 千元、人民币 592,193 千元，合计已超过本行 2018

年至 2020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本次不进行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符

合法律法规及本行《公司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鉴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将增加本行注册资本，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同

意相应变更本行注册资本及修改本行《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及普通股股份

数量的相关条款，并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本行《公司章程》

的监管报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宜。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拟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专项说明》及

本行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意见，一并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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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意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在郑州市商务外环路 22 号郑州银行大

厦召开本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

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1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